
國立屏東大學英語系系友會會員大會召開施行細則 

第一屆理監事會議訂定99.06.26 

第一條   本施行細則依照國立屏東大學(系名)系友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章

程訂定之。 

第二條   會員大會召開需於召開日前十五日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各會員。 

若因外力或其他因素至無法以電子郵件通知，得採用電話、信件或其

他可傳達訊息之方式為之，惟需於召開日前十日完成通知。 

第三條   臨時會員大會需於提案連署完成日起一個月內召開。 

第四條   理事會需於召開日前五日確定與會人數，以利決定會議是否召開或延

期，及會議當日其他事項之運作。 

會員大會若無法如期召開，理事會需於原訂召開日起一個月內重新召

開之，並於原召開日前三日以電話聯絡各屆召集人，並以電子郵件及

其他可傳達訊息之方式通知會員與相關與會人員。 

第五條   理事會需將該次會員大會召開之日期、地點、議程及討論議題之相關

資料於召開日前十日通知會員並公布於本會網站。 

大會之會議記錄、出席記錄及決議事項經大會、主席、副主席確認無

誤後使得列入檔案，並於大會結束十日內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各會員

及相關出席人員，並公布於本會網站。 

第六條   會員大會設主席、副主席、記錄、司儀各一人。 

主席由理事會推派理事輪流擔任之。 

副主席由監事會推派監事輪流擔任之。 

司儀、記錄由理事會推派理事擔任之。 

第七條   理、監事均需出席大會，不得無故缺席，若因故無法與會，需向理、

監事長或會員大會以書面方式說明或請假。 

因故無法出席之理、監事，必要時須提出書面報告備詢。 

第八條   已完成申請程序並經理事會同意獲得會員資格之應屆畢業生得出席會

員大會。 

第九條   會員需於會議召開時簽到，但不得代簽。書面委託之會員不得簽名，

惟會員大會需保留書面委託書及相關資料。 

第十條 書面委託會員之意見得列入會議記錄，但不得列入表決。  

第十一條 會員大會之召開，除組織章程另有規定外，應依照內政部頒發之會議

規範為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或未能因應本會需要之修改，得經由理、監事一

人以上，或會員十人以上之連署提案於理事會議，並有四分之三理事

出席，出席之二分之一理事之決議。 

第十三條 本辦法由理事會議通過、送交監事會議核備，理事長公布後施行，修

正時亦同。 


